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请假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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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须提供：
1、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
2、学生因病请假应提供医院证明（校医院或县级以上医院证明）。 
3、学生有特殊原因须请事假的，需提供相关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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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请假相关规定
附件2：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考勤管理办法
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请假相关规定

一、一般性规定 
1、学生必须参加学校规定的所有教学活动，上课、实验、实习等均实行考勤，不得迟到、早退和旷课。因故不能参加者，必须请假。
2、凡未经请假、请假未经批准或超过假期未续假者，均以旷课论处。 
3、考试（包括期末课程结束考试、考查、补考）期间一律不准请假，特殊情况须审批。凡未请假者，一律按缺考处理。 
4、学生上课出勤情况，由任课教师考勤，任课老师可采用点名、随机抽查等方式进行考勤。一学期旷课超过该课程总学时的三分之一者，课程随机抽查旷课三次及以上者，或请假时数超过该课程总学时的二分之一者，经任课教师认定，应取消其考核资格，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。
二、 请假流程 
1、请假手续必须事先办理，学生须填写《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请假条》。 
2、学生请假在一周内者，须经班主任批准；请假超过一周者，还须经相关教学主管部门批准。经批准后将请假条交 
给任课教师，自己进行复印保存。 
3、急病或突发事故，应即时告知班主任，并在一周内补齐请假手续。 
三、材料
1、《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请假条》
2、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
3、学生因病请假应提供医院证明（校医院或县级以上医院证明）。 
4、学生有特殊原因须请事假的，需提供相关证明。 
四、提交形式
1、学生请假须将请假相关材料送交班主任。
地址：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学历中心
2、特殊情况，需要采用邮寄方式的，统一邮寄给班主任老师。
邮寄地址：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市江宁区格致路309号
收件人：班主任姓名    电话：02586176948
邮寄一律采用顺丰速递。




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
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考勤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学风建设，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，提高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第二条 学生必须在开学时按时注册。 
第三条 学生必须参加学校规定的所有教学活动，上课、实验、实习等均实行考勤，不得迟到、早退和旷课。因故不能参加者，必须请假。凡未经请假、请假未经批准或超过假期未续假者，均以旷课论处。 
第四条 考试（包括期末课程结束考试、考查、补考）期间一律不准请假，特殊情况须审批。凡未请假者，一律按缺考处理。 
第五条 请假制度 
1.学生因病请假应提供医院证明（校医院或县级以上医院证明）。 
2.学生有特殊原因须请事假的，需提供相关证明。 
第六条 请假流程 
1.请假手续必须事先办理，学生须填写《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请假条》。 
2.学生请假在一周内者，须经班主任批准；请假超过一周者，还须经相关教学主管部门批准。经批准后将请假条交 
给任课教师，自己进行复印保存。 
3.急病或突发事故，应即时告知班主任，并在一周内补齐请假手续。 
第七条 所有类别课程（理论、实习实践课）的旷课时数以实际学时数计算。 
第八条 学生上课出勤情况，由任课教师考勤，任课老师可采用点名、随机抽查等方式进行考勤。一学期旷课超过该课程总学时的三分之一者，课程随机抽查旷课三次及以上者，或请假时数超过该课程总学时的二分之一者，经任课教师认定，应取消其考核资格，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。对被取消考核资格的考生，任课教师应在考试前两周将名单反馈给相关教学主管部门，教学主管部门反馈给班主任，由班主任告知学生被取消考核资格情形。 
第九条 迟到、早退累计 5 次为一次旷课，迟到、早退超过一小时为一次旷课。 
第十条 获准某课程免考勤者可以不参加该课程课堂考勤。 
第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继续教育学院学生。 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5月 20 日起施行。 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

